
南投縣 113 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女子壘球競賽規程 
1、 比賽日期：113 年 4 月 17、18、19 日。 
2、 比賽地點：埔里國中壘球場。 
3、 比賽組別： 

（1） 少女組。 
（2） 青少女組。 
（3） 公開女子組慢壘（113 年全民運動會慢壘女子組選拔-屏東縣）。 

4、 參賽辦法： 
（1） 少女組：凡南投縣各小學以校為單位報名參加比賽。 
（2） 青少女子：凡南投縣各國中以校為單位報名參加比賽。 
（3） 公開女子組（選拔）：南投縣各級學校及在籍縣民自由組隊報名參加。 

5、 報名： 
（1）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。 
（2） 報名方式： 

1. 於報名時間內至「南投縣體育網→全民盃→113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→報名系統」

報名。 
2. 完成體育網報名後將名單寄至 s8625903@hotmail.com，並電話確認。 

（3） 註冊人數：每隊職員含領隊、總教練、教練 2 人、管理，報名比賽之球員至少 12 名、最

多 18 名。 
6、 比賽辦法： 

（1） 少女、青少女組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壘球協會公布之最新規則。 
（2） 少女、青少女組比賽制度：比賽制度依據報名隊數多寡，決定分組及比賽賽制。 
（3） 少女、青少女組比賽規定：如果球隊放棄任何一場比賽則喪失比賽資格。 
（4） 少女、青少女組比賽條件：依據競賽總則第 4 條規定辦理。 
（5） 公開女子組（選拔）：比賽規則：中華慢壘協會最新規則 
（6） 比賽制度：採 60 分鐘 2 好 3 壞制，選拔組不採 9 人開賽制。 
（7） 選拔組球員須於本縣設籍滿三年（110 年 7 月 5 日以前設籍者）請攜帶身份證正本，如因

故變動請提供「戶籍謄本」或「新式戶口名簿」（需有設籍詳細記事）證明，大會於賽

前主動查驗。 
（8）  選拔組冠軍隊伍代表本縣組隊參加 113 年全民運動會（屏東縣）。 

◎選拔組代表隊教練應優先遴派該運動種類至少Ｃ級（丙級）以上教練證資格，並於線上

報名時上傳教練證影本，始得完成報名。球員比賽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備查（駕照、健

保卡亦可）。 
7、 場地器材設備：依據競賽總則第五條規定辦理。 
8、 申訴：依據競賽總則第七條規定辦理。 
9、 獎勵：各競賽組別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，另依據競賽總則第八條規定辦理。 
10、聯絡人及聯絡電話：賴信成 組長，0937-78156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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